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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8月27日 星期四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

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朱吉满 董事 个人原因 胡晋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信邦制药 股票代码 00239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船 林翰林

办公地址

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新添大道与航天大

道交汇处科开1号苑

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新添大道与航天大

道交汇处科开1号苑

电话 0851-88660261 0851-88660261

电子信箱 xygg1996@163.com lhlin410@126.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2,702,504,191.39 3,277,630,244.01 -17.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5,748,628.19 121,320,510.18 -70.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6,175,672.58 116,775,938.40 -69.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00,163,860.31 298,660,939.87 33.9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7 -71.4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7 -71.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4% 2.41% -1.6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9,873,908,917.28 10,419,401,537.72 -5.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780,567,078.85 4,837,089,530.25 -1.1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7,12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西藏誉曦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1.52%

358,764,

349

0

质押

358,764,

349

冻结

358,764,

349

安怀略 境内自然人 7.84%

130,743,

878

98,057,908 质押 34,010,000

UCPHARM�

COMPANY�

LIMITED

境外法人 5.11% 85,230,788 0 质押 8,284,893

君康人寿保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万能保险

产品

其他 4.90% 81,681,009 0

深圳市拾玉投

资管理有限公

司－苏州丹青

二期创新医药

产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其他 1.83% 30,590,837 0

琪康国际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1.58% 26,387,842 0

宿迁大熙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6% 22,748,853 0

深圳市对口支

援办公室

国有法人 1.36% 22,651,520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35% 22,463,583 0

安吉 境内自然人 1.02% 17,012,195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安怀略和安吉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

述股东之间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

公司债券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贵州信邦制

药股份有限

公司2017年

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

17�信邦01 112625 2017年12月05日 2022年12月05日 30,000 6.18%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49.22% 51.54% -2.32%

流动比率 1.38% 1.23% 0.15%

速动比率 1.15% 0.97% 0.18%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4.63 5.16 -10.27%

贷款偿还率 100.00% 100.00% 0.00%

利息偿付率 100.00% 100.00% 0.00%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本报告期，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70,250.42万元， 同比下降17.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

574.86万元，同比下降70.53%。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了修订后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

收入》（财会〔2017〕22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

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

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该准则，其他境内上

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该准则。

不适用 无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详见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之“第十一节财务报告” 之“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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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七

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 ）于

2020年8月25日在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新添大道与航天大道交汇处科开1号苑15楼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表决

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0年8月15日以邮件、电话等方式发出，本次应出席会议的董事12人，实际出席会议

的董事12人，其中董事Xiang� Li、徐琪、胡晋、张洁卿、田宇、殷哲、常国栋以通讯方式参加本次会议，董事朱吉

满委托董事胡晋参加本次会议。会议由董事长安怀略先生主持，公司的部分监事和高管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

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董事人数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贵州信邦制

药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以投票表决方式形成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2020年

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0-078）和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2020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2、审议通过了《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2020年半年度）》。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 年修订）》（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2020年修订）》（以下简称“《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以下简称

“《规范运作指引》”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并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董事会同意重

新制定《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内幕信息知情人报备制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股票上市规则》和《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并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董事会同意重新制定《内幕信息知情人报备制

度》。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报备制度》。

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重大事项内部报告制度〉的议案》

根据《证券法》、《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并结合公司的实际情

况，董事会同意重新制定《重大事项内部报告制度》。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重大事项内部报告制度》。

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外部信息使用人管理制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和《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并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董事会同意重新制定《外部信息使用人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外部信息使用人管理制度》。

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的议案》

根据《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2017年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2018年修订）》和《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并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董事会同意重新制定《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

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与投资者关系工作指引》等有

关业务规则的修订情况，董事会同意重新制定《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

三、备查文件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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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七

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 ）于

2020年8月25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20年8月15日以邮件、电话等方式发出，本次应出席会

议的监事3人，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3人。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与表决监事人数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及《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会议以投票表决方式形成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2020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的程序符

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了《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2020年半年度）》的内容是真

实的、准确的、完整的，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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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0年8月25日分别收到公司董事Xiang� Li先

生、徐琪女士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Xiang� Li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副董事长职务，同时一并辞

去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职务；徐琪女士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职务。 Xiang� Li先生、徐琪女士辞

去上述职务后，将不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Xiang� Li先生、徐琪女士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

董事会时生效。 Xiang� Li先生、徐琪女士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

的运作以及生产经营的正常运行，不会对公司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Xiang� Li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01,181,688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6.0689%；徐琪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5,460,69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2.1269%。 辞职后，

Xiang� Li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徐琪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

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进行股份管理。

公司及董事会对Xiang� Li先生、徐琪女士在公司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

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异议声明

所有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旷达科技 股票代码 00251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艳

办公地址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雪堰镇旷达路1号

电话 0519-86159358

电子信箱 yan.chen@kuangdacn.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624,746,461.81 748,940,522.83 -16.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9,452,374.96 90,616,819.72 9.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80,733,931.72 79,885,392.95 1.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9,733,376.93 30,302,593.50 163.1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76 0.0615 9.9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76 0.0615 9.9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9% 2.41% 0.3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3,684,151,027.99 4,138,434,365.81 -10.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306,689,702.13 3,574,941,839.84 -7.5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0,42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沈介良 境内自然人 46.63%

685,821,

524

514,366,143 质押

388,930,

000

江苏旷达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09%

45,433,

890

0 质押

45,433,

890

旷达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49%

36,669,

370

0

常州产业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6%

23,006,

134

0 质押

23,006,

134

上海纺织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6%

17,024,

539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92%

13,605,

000

0

钱凯明 境内自然人 0.79%

11,680,

000

11,680,000

梁炳容 境内自然人 0.40% 5,902,504 0

马水花 境内自然人 0.29% 4,318,300 0

黄俊 境内自然人 0.25% 3,700,1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旷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江苏旷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沈

介良实际控制的企业，为沈介良的一致行动人；钱凯明为公司原董事。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公司股东旷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股0股， 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36,669,370股， 其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36,669,370股。 公司股东梁炳容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股348,504股，通过中国中投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5,554,000股， 其合计持有

公司股份5,902,504股。 公司股东马水花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股0股，通过光大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4,318,300股， 其合计持有公司

股份4,318,300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

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1）概述

2020年上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及国内市场经济下行压力的影响，导致相关产业受损，从业人员收入下

降，进而影响汽车消费。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011.2万辆和1,025.7万辆，同比下降16.8%和

16.9%。公司所属上下游产业因复工延迟，给公司饰件业务带来一定经营压力。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紧紧围绕

公司发展战略，不断夯实主营业务，同时积极寻求新的投资机会，谋求战略转型。

公司饰件业务板块积极拓展合成革业务；并深挖PU、超纤皮、麂皮绒等产品的市场机会。 新能源业务板块

目前持有200兆瓦光伏发电电站，2020年上半年累计发电量较去年同期增长9%。 受疫情用电和天气辐照影响，

各电站发电量有降有升，呈有效对冲，发电量整体实现正增长的状态。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2,474.65万元，同比下降16.58%；实现利润总额11,635.47万元，同比增长

1.6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9,945.24万元，同比增长9.75%，主要系：

（a）受国内疫情影响，公司及公司上下游企业复工延迟；以及受汽车产销量均大幅下滑的影响，导致公司

上半年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b）报告期内，因成本费用下降、下属公司出售土地厂房增加非经营性损益等综合因素，公司净利润同比

略有增长。

（2）主营业务分析

主要财务数据同比变动情况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624,746,461.81 748,940,522.83 -16.58%

营业成本 437,497,208.28 541,654,871.14 -19.23%

销售费用 13,933,576.40 17,439,637.94 -20.10%

管理费用 57,010,368.89 67,262,805.34 -15.24%

财务费用 -1,457,067.29 -1,575,009.89 -7.49%

所得税费用 17,232,345.89 24,153,453.82 -28.65%

研发投入 12,647,670.11 16,762,853.21 -24.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79,733,376.93 30,302,593.50 163.12%

主要为本期购买商品、

提供劳务所支付的现

金减少导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44,011,156.98 345,126,122.79 -29.3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67,674,073.99 -380,874,380.88 -3.47%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43,811,309.92 -5,467,081.77 701.37%

主要受经营活动、投资

活动和筹资活动综合

影响导致

公司报告期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没有发生重大变动。

营业收入构成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营业收入合计 624,746,461.81 100% 748,940,522.83 100% -16.58%

分行业

汽车用品行业 381,069,156.52 61.00% 498,858,884.00 66.60% -23.61%

电力行业 105,692,707.70 16.92% 101,451,256.91 13.55% 4.18%

其他 137,984,597.59 22.08% 148,630,381.92 19.85% -7.16%

分产品

面料 276,064,208.34 44.19% 314,590,645.73 42.00% -12.25%

其中：经编 63,094,509.49 10.10% 77,976,009.15 10.41% -19.08%

纬编 43,879,061.47 7.02% 45,040,479.15 6.01% -2.58%

机织 131,197,597.05 21.00% 154,701,849.44 20.66% -15.19%

化纤丝 37,893,040.33 6.07% 36,872,307.99 4.92% 2.77%

座套 105,004,948.18 16.81% 184,268,238.27 24.60% -43.02%

电力 105,692,707.70 16.92% 101,451,256.91 13.55% 4.18%

其他 137,984,597.59 22.08% 148,630,381.92 19.85% -7.16%

分地区

国内 620,980,755.44 99.40% 744,439,694.26 99.40% -16.58%

国外 3,765,706.37 0.60% 4,500,828.57 0.60% -16.33%

占公司营业收入或营业利润10%以上的行业、产品或地区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分行业

汽车用品行业

381,069,

156.52

295,423,

749.94

22.48% -23.61% -21.83% -1.77%

电力行业

105,692,

707.70

39,528,508.69 62.60% 4.18% -6.96% 4.48%

其他

137,984,

597.59

102,544,

949.65

25.68% -7.16% -15.43% 7.26%

分产品

面料

276,064,

208.34

204,101,

091.26

26.07% -12.25% -8.43% -3.08%

座套

105,004,

948.18

91,322,658.68 13.03% -43.02% -41.09% -2.84%

电力

105,692,

707.70

39,528,508.69 62.60% 4.18% -6.96% 4.48%

其他

137,984,

597.59

102,544,

949.65

25.68% -7.16% -15.43% 7.26%

分地区

国内

620,980,

755.44

434,698,

572.04

30.00% -16.58% -19.15% 2.22%

公司主营业务数据统计口径在报告期发生调整的情况下， 公司最近1期按报告期末口径调整后的主营业

务数据

□ 适用 √ 不适用

相关数据同比发生变动30%以上的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座套业务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减少43.02%，主要原因为座套订单量下降导致本期收入减少；

座套业务营业成本比上年同期减少41.09%，主要原因为座套订单量下降导致本期成本减少。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财政部于2017年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修订）》（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本公司经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该准则，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了调整。

公司根据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公司2020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

额，未对比较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调整。 公司仅对在2020年1月1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调整公司2020

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影响金额

（2020年1月1日）

因执行新收入准则，公司将与销售商品及提供劳务相关、不满足

无条件收款权的收取对价的权利计入合同资产；将销售商品及与

提供劳务相关的预收款项重分类至合同负债。

预收款项 -55,399,317.83

合同负债 55,399,317.83

与原收入准则相比，执行新收入准则对2020年6月30日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如下：

受影响的资产负债表项目

影响金额

2020年6月30日

预收款项 -1,469,213.12

合同负债 1,469,213.12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3-1)注销子公司

公司因战略调整、优化资金使用效率，本期注销一级全资子公司旷达新能源下属巴林左旗旷达光伏电力

有限公司，并办理完工商注销手续。

（3-2)新设子公司

2020年5月29日由本公司二级全资子公司旷达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出资成立常州旷达富辰产业投资有限

责 任 公 司 ， 持 股 比 例 100% ， 并 取 得 常 州 市 武 进 区 行 政 审 批 局 颁 发 的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320412MA21L86T3X号营业执照，注册资本1,000万元；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技

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企业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下属公司设立有限合伙企业的议案》，2020年6月4

日由本公司二级全资子公司旷达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常州旷达富辰产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合

资成立嘉兴旷达澜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比例分别为99.17%、0.83%，并取得嘉兴市南湖区行政审

批局颁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02MA2JD7T96A号营业执照；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实业投资、股权投

资、投资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

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业务]。

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沈介良

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516

证券简称：旷达科技 公告编号：

2020-037

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于 2020年8月20日以邮

件及其他通讯等方式发出，于2020年8月26日以现场加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其中现场参

加会议董事6名，通讯表决董事3名。 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董事长沈介良先生主持

召开。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在议案表决票上表决签字，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会议以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通过了《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同时刊登在2020年8月27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2、会议以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通过了《公司2020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相关意见：经核查，公司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

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不存

在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违规情形。

《公司2020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于2020年8月27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3、会议以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通过了《关于执行新收入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的议案》。

同意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修订发布的新收入准则对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具体内容见公司于2020年8月27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的《关于执行新收入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0）。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3、公司2020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4、独立董事对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

002516

证券简称：旷达科技 公告编号：

2020-038

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五

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8月20日以通讯

方式向各位监事发出，于 2020年8月26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3

人，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胡雪青女士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形成如下决议：

1、 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

案》，同时对《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发表如下审核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2、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经对公司2020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充分调查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严格遵循《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的规定，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违规情形。 募集资金的使用及有关信息的披露合乎规范，未发

现有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行为。

3、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执行新收入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

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

22号）中的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其决策程序符合

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会

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8月26日

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有关规定，现将本公司2020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使用情况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2016】1499号）文核准，由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方式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股）17,944.7852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6.52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169,999,995.04元,�

扣除保荐承销费用人民币17,114,760.00元（含税）以及会计师、律师等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2,209,447.85元

（含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150,675,787.19元，已于2016年10月26日汇入公司募集资金账户。

上述募集资金净额，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致同验字（2016）第110ZC0621号《验资报

告》验证。

（二）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1、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本公司募集资金累计投入募投项目1,146,588,290.29元， 尚未使用的金额为4,

087,496.90元。

2、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截至2020年6月30日，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为：

（1）云南玉溪河西大平地30MW并网农业光伏发电项目一期10MW项目：本年度募集资金直接投入0.00

元，截至2020年6月30日，本公司募集资金累计直接投入此募投项目84,164,360.00元。

（2）陕西榆林100MW光伏发电工程项目一期50MW项目：本年度募集资金直接投入0.00元，截至2020年

6月30日，本公司募集资金累计投入此募投项目424,999,964.40元；

（3）新疆若羌一期20MW并网光伏发电站项目：本年度募集资金直接投入0.00元，截至2020年6月30日，

本公司募集资金累计投入此募投项目169,842,237.73元；

（4）河北宣化一期30MW光伏发电项目：本年度募集资金直接投入0.00元，截至2020年6月30日，本公司

募集资金累计投入此募投项目215,726,439.14元；

（5）补充流动资金：本年度募集资金直接投入440,642.10元，截至2020年6月30日，本公司募集资金累计

划入流动资金户252,295,931.12元补充流动资金。

综上，截至2020年6月30日，募集资金累计投入募投项目的金额为1,147,028,932.39元；公司全部募集资

金账户余额7,130,451.98元，其中包括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金额为3,646,854.80元，已计入募集资金专户利息

收入3,489,053.95元，另已扣除手续费5,456.77元。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和管理，保证募集资金的安全，最大限度地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公

司已按照原《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

则》 等要求修订了《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并经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

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管理办法并结合经营需要，公司已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并与开户银行、保荐机构于2016年11

月21日签订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2016年11月25日，公司及若羌县国信阳光发电有限公司、宣化县旷达光

伏发电有限公司和通海旷达光伏发电有限公司分别作为协议共同甲方与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施严格审批，以保证专款专用。 截至2020年6月30日，本公司均严格按照

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管理协议》的规定，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

公司于2019年12月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

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公司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除河北

宣化一期30MW光伏发电项目尾款711.28万元继续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并按照合同约定时间完成项目尾款

支付外， 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鉴于本次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的金额低于募集资金净额的

10%，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制度等有关规定，本次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0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单位：人民币元）如下：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存储余额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

潘家支行

10601101040011800

云南玉溪河西大平地30MW并网农

业光伏发电项目一期10MW项目

（已销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

天宁支行

1105020319001292530

陕西榆林100MW光伏发电工程项目

一期50MW项目

（已销户）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

潘家支行

32050162100009008898

新疆若羌一期20MW并网光伏发电

站项目

（已销户）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

支行

698558616 河北宣化一期30MW光伏发电项目

7,130,

451.98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潘家

支行

478069338637 补充流动资金 （已销户）

合 计 -- -- 7,130,451.98

上述存款余额中，已计入募集资金专户利息收入3,489,053.95元，已扣除手续费5,456.77元，尚未投入的

募投项目投入3,646,854.80元。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本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件1：2020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无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20年上半年度本公司已按《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

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

附件：

2020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8月26日

附件1：

2020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15,067.58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4.0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14,

702.8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

(含

部分

变

更)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

截至期

末承诺

投入金

额(1)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2)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与承

诺投入

金额的

差额

(3)＝(2)

-(1)

截至

期末

投入

进度

(%)

(4)＝

(2)/(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云南玉溪河西大

平地30MW并网

农业光伏发电项

目一期10MW项

目

否

8,

500.00

8,

500.00

8,

500.00

8,

416.44

-83.56

99.02

%

2016年

3月

267.95 是 否

陕 西 榆 林

100MW光 伏发

电工程项目一期

50MW项目

否

42,

500.00

42,

500.00

42,

500.00

42,

500.00

-

100.00

%

2016年

3月

1,

691.11

是 否

新 疆 若 羌 一 期

20MW并网光伏

发电站项目

否

17,

000.00

17,

000.00

17,

000.00

16,

984.22

-15.78

99.91

%

2016年

3月

539.57 否 否

河 北 宣 化 一 期

30MW光伏发电

项目

否

25,

500.00

25,

500.00

25,

500.00

21,

572.64

-3,

927.36

84.60

%

2018年

11月

412.56 否 否

补充流动资金 否

21,

788.52

21,

788.52

21,

788.52

44.06

25,

229.59

3441.0

7

115.79

%

不适

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

计

115,

288.52

115,

288.52

115,

288.52

44.06

114,

702.89

-585.

63

2,

911.19

超募资金投向小

计

- - - - - -

合计 —

115,

288.52

115,

288.52

115,

288.52

44.06

114,

702.89

-585.

63

— —

2,

911.19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

目)

未 达 计 划 进 度 ：

1、河北宣化一期30MW光伏发电项目：电站2018年11月建设完

成，项目资金未到结算期，部分项目资金尚未支付，导致投资进度

较 低 。

未 达 到 预 计 收 益 ：

1、新疆若羌一期20MW并网光伏发电站项目：受限电的影响，导

致未达到预计收益。 2、河北宣化30MW并网光伏

发电站项目，核准建设容量30兆瓦，纳入国家补贴规模20兆瓦，剩

余10兆瓦平价上网，导致未达到预计收益。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6年11月15日，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董事会一致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前期已经投入自筹资金

合计611,047,402.12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根据公司2019年12月6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 公司已于2019年12月将节余募集资金中33,970,

123.98元已按照账户管理规定转至公司自有账户，用于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 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公司所有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含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及利息） 共计人民币7,130,451.98元。

募投项目实施出现结余的原因如下：

（1）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过程中，公司遵守募集资金使

用的有关规定，从项目的实际情况出发，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能够顺利实施完成的前提下，本着合理、节约、有效的原则，

审慎使用募集资金，加强各个环节成本的控制、监督和管理，合理

地节约了项目建设费用。

（2）由于尚余合同尾款支付时间周期较长，部分资金尚未支

付，截至2020年6月30日，本次结项项目中河北宣化一期30MW

光伏发电项目未付尾款为711.28万元，该部分资金将继续存放于

募集资金专户，按照合同约定时间完成项目尾款支付。

（3）募集资金存放期间产生一定的存款利息收入。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公司所有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含尚未使

用的募集资金及利息） 共计人民币7,130,451.98元。 根据公司

2019年12月6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除河北宣化一期30MW光伏发电项目尾款711.28万元继续

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并按照合同约定时间完成项目尾款支付

外，其余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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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执行新收入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

政策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8月26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第

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执行新收入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 ）修订发布的新收入准则对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本次会计政策变

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1、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

号）， 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

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根据上述规定，公司于2020年1月1日开始执行新收入准则并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变更。

2、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修订和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

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3、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执行财政部修订印发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 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

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

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4、变更的日期

公司作为境内上市公司，按照财政部相关要求，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修订的“新收入准则” 。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实施新收入准则，根据新收入准则的衔接规定，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

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不调整可比期间信息。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不影响以前年度财务数据。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

内容均属于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的变更，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和公司实际情况，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所涉及的财务报表调整相关情况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影响金额

（2020年1月1日）

因执行新收入准则，公司将与销售商品及提供劳务相关、不满足

无条件收款权的收取对价的权利计入合同资产；将销售商品及与

提供劳务相关的预收款项重分类至合同负债。

预收款项 -55,399,317.83

合同负债 55,399,317.83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审议情况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

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

相关规定，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合理性说明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及公司实

际情况，其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

金流量无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公司依照财政部修订和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变更，变更后的公司会计政策符合

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本次会

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根据国家相关政策法规，执行新收入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22号）中的相

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其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

政法规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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